
客户至上用心服务 合同编号：11N45804536620247802

新疆华瑞志成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电梯维修保养合同

贵宾服务

客户名称：喀什地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维保单位联系人：努尔麦麦提



客户至上用心服务 合同编号：11N45804536620247802

第1页

合同编号:11N45804536620247802 电梯数量: 4 台

订合约人：

（以下简称甲方）：喀什地区妇幼保

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以下简称乙方）：新疆华瑞志成机

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地址：喀什市时代大道210号 地址：新疆喀什地区喀什市多来特巴

格乡29村中亚商贸第一城10幢2层63号

法定代表人： 柯宇星 法定代表人：刘作阳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为本合同签约代表，其签字与法定代

表人签字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

理人为本合同签约代表，其签字与法

定代表人签字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营业执照: 126531004580453666 营业执照:91653101MA7975LC1A

联系电话： 0998 2823994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844000 邮政编码：844000

开户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喀什市分行营业部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喀什解放南路支行

帐 号：3012342109249371009 帐 号：3012341509200096712

税 号：102894000309 行 号：10289400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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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合同基本要求

1.1 合同标的物： 服务设备明细

本合同总金额包括增值税。乙方应向甲方开具合法有效增值税发票。

1.2 服务期限

乙方为甲方提供维护保养的期限于 2024 年 07 月 30 日起至 2025 年 07 月 29 日

止。合同双方愿意继续合作的，双方须于本合同期限届满前签署新的服务合同，

否则合同期限届满，本合同自动终止。

1.3 付款条款

1.3.1 付款方式为预付款：☑ 银行转账 □支票 □其他 _________

1.3.2 付款周期为签完合同后第壹个月的 30 日前一次性付清全款。乙方向甲方

提供的发票不能证明甲方已经向乙方支付了款项。为了证明款项已支付，甲

方应保留有关付款的银行记录。

1.3.3 如果付款方名称与甲方名称不一致，乙方有权决定不接受付款方代甲方的付

款，由此而引起的任何延误或问题，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1.3.4 调价合同价格将根据材料及工时成本的变化每年进行调整，调整的幅度确定

为5%,自第二年起每年的_/__ 月___/_日开始执行调整后价格。

1.3.5 甲方同意乙方对本合同第1.1条所述款项开具以下第____款规定的发票。

（1）增值税专用发票；

（2）普通销售发票。

若甲方同意乙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甲方需按乙方要求提供发票信息（包括但不

限于公司名称、地址、纳税人识别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如适用）、纳税人

资质）。若甲方提供给乙方的发票信息发生变化，甲方应及时以书面形式告

知乙方。甲方应核查乙方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信息（例如发票类型、公司名

称、发票金额、税率等）是否有误，如果有误，应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乙

电梯编号

(甲方)

新设备号 电梯型

号
层站 单价/台 台量/台 合计（RMB）

1#-4# / / / 3900 4 15,600.00

合同维修保养费总计（大写）：壹万伍仟陆佰元整（￥15,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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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甲方同意为乙方开具增值税红字发票或作废发票提供必要的支持。若甲

方未及时将变更信息告知乙方，则乙方不承担错开发票的责任。

第二章 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第一节 乙方服务的内容及责任

2.1.1 按国家行业及乙方全球保养规范进行全面维修保养，确保电梯正常运行。

■ 按照政府法规每月对电梯进行常规检查和例行保养。

电梯：

安全部件：

制动器各销轴部位、制动器间隙、限速器各销轴部位、轿顶检修和急停开关、轿厢

检修和急停开关、轿门安全装置（安全触板，光幕、光电等）、轿门门锁电气触

点、层门门锁电气触点、底坑急停开关、制动衬、验证轿门关闭的电气安全装置、

限速器轮槽、限速器涨紧轮装置和电气安全装置、制动器上检测开关、上下极限开

关、制动器铁芯（柱塞）、制动器制动弹簧压缩量、限速器安全钳联动、上行超速

保护装置、轿厢称重装置、安全钳钳座等安全部件的检查、调整、清洁和润滑。

机房：机房滑轮间环境、手动紧急操作装置、编码器、曳引轮槽、电动机与减速机

联轴器螺栓、曳引轮和导向轮轴承部、控制柜内各接线端子、控制柜各仪表、减速

机内齿轮油、控制柜接触器和继电器触点、导电回路绝缘性等机房部件的检查、调

整、清洁和润滑。

轿厢：轿顶环境、导靴上油杯、轿厢风扇、应急照明、轿内报警装置、对讲系统、

轿内显示、指令按钮、轿门在开启和关闭时的状况、轿厢平层精度、位置脉冲发生

器、导靴靴衬或滚轮、各反绳轮轴承部、轿顶和轿厢架和轿门及其附件安装螺栓、

轿底各安装螺栓等轿厢部件的检查、调整、清洁和润滑。

井道：对重块及压板、井道照明、层站召唤、层楼显示、层门地坎、层门自动关门

装置、层门门锁自动复位、层门锁紧元件啮合长度、层门和轿门系统中传动钢丝绳

或链条或胶带、层门门导靴、消防开关、补偿链（绳）与轿厢和对重的连接处、轿

厢和对重的导轨支架、轿厢和对重的导轨、随行电缆、层门装置等井道部件的检

查、调整、清洁和润滑。

底坑：底坑环境、缓冲器、对重缓冲距等底坑部件的检查、调整、清洁和润滑。

曳引钢丝绳或曳引钢带、补偿钢丝绳、补偿链、限速器钢丝绳、曳引绳头组合的检

查、调整、清洁和润滑。

轿厢围壁、包括固定或可移动的面板、门面板、轿门扇、吊顶、轿厢照明、厅门

扇、门框及地坎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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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速器护罩和楔块、轿门、厅门导轨、补偿绳绳轮、补偿链防晃器、安全钳开关及

轴销等部件的检查、调整、清洁和润滑。

液压梯：

除了上述电梯部件外，安全部件还包括：安全溢流阀、手动下降阀、手动泵、油温

监控装置、柱塞限位装置等部件的检查、调整、清洁和润滑。

其它部件还包括：机房内手动泵操作装置、油箱、电动机、阀、泵、消音器、油

管、表、接口等部件、液压柱塞、井道内液压油管、接口、柱塞侧靴衬、柱塞、消

音器放气操作、油缸导轨支架、油缸导轨、轿厢沉降试验等的检查、调整、清洁和

润滑。

沉箱、液缸和管道等部件的检查和调整。

阀门组合、位置感应器、同步液压链、液压门锁阀测试、液压绳轮的检查、调整、

清洁和润滑。

扶梯：

安全部件：

扶梯的制动器机械装置、制动检测开关、制动触点、梳齿板开关、梯级或踏板下陷

开关、梯级链涨紧开关、扶手带入口处保护开关、出入口安全警示标志、防灌水保

护装置、附加制动器、扶手带断带保护开关、围裙板安全开关、主机过热保护装

置、电源相序监控装置、主机盖保护装置等安全部件的检查、调整、清洁和润滑。

扶梯的电器部件、电子板、主驱动链、减速机润滑油、电机通风口、检修控制装

置、自动润滑油罐油位、梳齿板照明、梳齿板梳齿与踏板面齿槽、导向胶带、梯身

上部三角档板、梯级滚轮和梯级导轨、扶手护壁板、急停开关、梯级链涨紧装置、

梯级轴衬、梯级链润滑、制动衬厚度、主驱动链链条滑块、主接触器、电缆、扶手

带托轮、滑轮群、防静电轮、扶手带内侧凸缘处、扶手带导向块和导向轮、在进入

梳齿板处的梯级、内外盖板连接处、围裙板对接处等的检查、调整、清洁和润滑。

自动扶梯照明、楔块护板、桁架包层、桁架内照明的检查和调整。

梯级、扶手带照明、梯级下照明、润滑装置、上下平台、控制柜、曳引机、主驱动

轮、曳引机固定螺栓和减震胶垫、扶手带驱动装置、年度清洁检查、主驱动链、防

反向装置等部件的检查、调整、清洁和润滑。

■ 乙方按照合同条款，保留现行的工程线路图。

■ 乙方将以设备安装时的国家安全标准维护甲方的电梯。当国家有关电梯安全的法规

或标准发生改变时，按改变后的法规或标准执行，但因此增加的费用由甲方承担。

■ 乙方保留例行保养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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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本合同提供的所有常规保养工作，均在正常工作时间(除周六日及法定节假日)

内进行，若甲方有特殊需要，乙方可在任何时间提供服务，但需另行计费。

2.1.3 在乙方热线接到甲方紧急报修后，按照政府法规以最快速度及时派工程师赶赴

现场排除故障。

■本合同提供每天8小时，每周5天的一般故障处理服务并保留记录；对于安全相关的

故障，乙方将提供每天24小时，每周7天的应急服务。

■ 乙方热线针对困人故障进行回访。

2.1.4 积极配合甲方通过年检，负责完成年检中发生的属本合同范围内的整改工作。

2.1.5 投保乙方工作人员的人身意外保险，以及乙方产品责任险和公众责任险。

2.1.6 乙方自行配备工作所需的工具及设备，保养时设置现场安全警示标志。

2.1.7 备件和零件

■ 免费提供例行保养所需之棉纱、润滑油和润滑脂（不包含曳引机油）。

■ 乙方不对牵涉到电梯安全运行的元器件内部进行修理，仅执行更换。乙方在执行本

合同上述之保养加油及调整工作时，如发现部分机件受损或必需更换时，须经双方书面

认可，上述零件更换所需费用应由甲方另行支付乙方。乙方以优惠价格向甲方提供零

件，并保证及时供应及提供送货上门服务。甲方须在更换零部件前付清零部件购置费

用。

2.1.8 乙方应承担因乙方原因所造成的直接损失。

2.1.9 乙方将对每一条维保路线进行每年不少于一次的乙方工地质量安全稽查。乙方

工地质量安全稽查是乙方有效地评价产品、服务及个人作业行为并确保这些满足甲方

的期望与符合乙方的质量安全标准的工具，使用该工具可以更加有效地保障乙方的服

务质量。

2.1.1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电梯的安装、改造、修理必须由电

梯制造单位或者其委托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取得相应许可的单

位进行。若甲方自行安排乙方或乙方委托的维保单位以外的其他方进行合同设备的改

造、修理、维护工作，则乙方只承担与产品原设计、制造相关的直接质量责任,除此以

外其它任何质量和安全责任均由甲方承担。

第二节 甲方责任

2.2.1 仅由乙方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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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安全的需要，甲方不能允许未经乙方授权的人员修理、改动、更换设备的任何部

件。否则，对此产生的损失将由甲方承担。

2.2.2 维修现场

2.2.2.1 甲方有义务为乙方员工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并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安全惯

例的规定清除任何危险物品。同时，甲方应按政府法规对设备维护的要求，为机房提

供足够的照明、通风，控制好有利于设备安全运行的温湿度。

2.2.2.2 甲方同意在显著位置张贴和保存所有有关乘客使用设备的指引或警示。

2.2.3 甲方对设备情况的反映

2.2.3.1 根据国家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当电梯发生紧急事件后，甲方应立即启动

事故应急专项预案。如果电梯日常运行不正常或出现任何险情，甲方应马上直接通知

乙方。甲方未予及时直接通知乙方而导致现场故障排除措施的延误及扩大损失的，对

于扩大部分的损失乙方不承担责任。

2.2.3.2 甲方应接受乙方人员保证设备高效安全运行的建议，并协助其做必要的工

作。因甲方未及时处理乙方所提之合理建议所产生之事故，乙方不承担责任。

2.2.4 确认责任

甲方负责电梯日常管理工作，并授权专门人员就乙方所提供的维护保养服务和召修服

务分别在《维护保养报告》和《电（扶）梯维修报告》上签字确认。

第三节 额外费用

2.3.1 本合同的服务范围不包括改变电梯现有结构、装置和技术，或增加新功能（包

括临时功能变更）。国家有关电梯安全的法规或标准发生改变时或者甲方有新要求

时，双方需另签相关合同。

2.3.2 甲方需向政府支付相关的年检费用。

2.3.3 本合同不包括约定之外所发生的额外人工费用，以及料件损坏的更换或修理费

用（包括超出乙方控制范围的诸如甲方对设备使用不当及恶作剧召修等产生的费

用）。

2.3.4 对于本合同约定的额外费用，甲方应于收到乙方书面通知后的10个工作日内支

付。

2.3.5 因不可抗力造成的所有额外费用乙方不予承担。

第三章 商务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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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专利

因电梯设备属于特种设备，甲方同意将保养时（包括另行维修、改造中）更换下的涉

及乙方技术专利或专有技术部件，交由乙方回收处理或现场销毁。

3.2 乙方的软件

乙方所拥有的软件可能放置在部件中或由乙方提供以执行本合同。甲方可以使用这些

软件，但仅限于让设备运行之目的。甲方也可以对这些软件制作备份，但应注明这些

软件的著作权属于乙方。甲方不得复制、展示、修改、派发、反编制或翻译这些软

件。

3.3 保密条款

本合同及其所有附件以及合同一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获得或知道对方的专有信息、资

料等均属商业秘密，任何一方不得向第三方透露。

3.4 终止

3.4.1 若甲方未按本合同之规定期限付款，且在乙方连续发出两次书面催告后10个

工作日内, 仍未按催告函中规定的付款期限付款，乙方有权终止履行本合同。

3.4.2 未经乙方书面同意，已有非乙方雇员或非乙方授权人员对设备进行此合同范

围内的维修保养，乙方有权终止履行本合同，并不承担由此造成的风险和费用。

3.4.3 若乙方因自身原因不履行本合同规定的工作，经甲方连续两次书面催告后10

个工作日内仍未履行，甲方有权书面通知乙方终止合同。

若非上文所约定的终止情形，未经双方书面协议一致同意,任何一方不得擅自提前终

止本合同。否则，提前终止的违约方应依1.1条向另一方支付6个月维保费的违约金，

若终止合同时剩余维保期限不足6个月（不含6个月），则提前终止的违约方应向另一

方支付自终止前最后一次付款至合同正常终止期限的维保费。

3.5 逾付款滞纳金

若甲方未能按合同规定的付款方式按时向乙方支付应付款项, 须支付逾期付款滞纳金,

滞纳金按到期日起逾期款项金额的每日千分之五计算。

3.6 合同双方不就本合同互相主张间接损失或预期利润损失。

3.7 配件更换完毕后，乙方负责对所更换的配件提供保修期12个月。如甲方未按时

付清余款，即使保修期已经开始，乙方仍有权暂停保修期内无额外收费的保修责任。

乙方对暂停期间电梯发生的故障或事故免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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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合同附件

本合同所有附件均为本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行商定并签订

补充协议作为合同附件。

附件一：

附件二：

附件三：

3.9 适用法律及争议的解决

本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由于本合同所引起的一切争议，双方应先友好协

商解决，或由政府有关部门鉴定并确定责任。若协商不成，提交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

诉讼。

3.10 合同效力

本合同经甲方和乙方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章之日起生效，即成为双方完全同意

履行的合同，将取代所有双方以前订立的有关本合同范围内的维修保养事宜的任何协

议。本合同一式 __肆__ 份，甲方执 ___贰_ 份，乙方执 贰 份，具有同等法

律效力。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日期：年 月 日 日期：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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